
請於寄出前確認下列事項： 

□請再核對一次手機門號是 

否正確 

□申請人簽名欄是否已簽名 

信用卡代繳威寶電信費用授權書 
本人（立授權書人）茲授權台北富邦銀行，得自本人之信用卡帳戶自動轉帳，以繳交下列威寶電信股份 

有限公司之電信費用，並同意遵守以下約定之條款。 

此致 台北富邦銀行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

立授權書人 聯絡地址 

聯絡電話 (宅)  (公) 身份證字號 

台北富邦信用卡卡號 卡片有效期限 

月/ 西元 年 

行動電話門號（手機門號申請人與信用卡持卡人需為同一人） 

0  9  0  9 
0  9  0  9 
0  9  0  9 

授權人簽章：(立授權書本人親簽)……………… 

轉帳代繳授權約定條款： 

立授權書人茲為便於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「威寶電信」)對電信服務之申請人(以下簡稱「用戶」)收取費用，謹授權 貴行為支付 

該等款項之代理人，並同意遵守如下條款： 

(1) 立授權書人謹授權並同意 貴行按期於付款期限日，自立授權書人於 貴行之信用卡，自動轉帳繳納前列用戶帳單應繳之總額；若當期帳戶 

餘額不足支付全部之費用或 貴行因其他原因拒絕授權支付全部費用時，用戶則需自行依威寶電信規定之其他繳費方式繳清該期應繳費用。 

(2) 立授權書人與用戶須為同一人，且信用卡之有效期限至少尚餘兩個月，本授權書填寫之內容不全、不合、有誤或未載明申請人之行動電話 

號碼時，本授權不發生效力且威寶電信得不退還本授權書及所附資料。 

(3) 立授權書人辦理信用卡轉帳繳款，為便利作業，若信用卡有效期屆滿，視同該信用卡到期後轉帳繳款授權自動展延，並請立即來電告知新 

卡之有效期限；未於到期前回覆者，威寶電信將主動展延。若造成扣款作業失敗，用戶需採其他繳款方式自行繳款。 

(4) 立授權書人之信用卡如因特殊原因造成連續三個月扣款作業失敗，或有第(1)項情事，威寶電信得不經催告逕行終止本轉帳繳款授權，用戶 

應採其他繳款方式自行繳款。 

(5) 立授權書人擬申請變更授權內容或終止授權時，應以書面通知威寶電信，俟相關行庫辦妥有關手續後生效；未生效前，用戶仍應依原授權 

內容繳納屆期之所有電信帳單費用。 

(6) 申請或變更轉帳繳款，信用卡處理時間約為 7 個工作天，經威寶電信核准生效後，將隨用戶帳單檢附自動轉帳說明通知。 

(7) 立授權書人對當期應繳之費用有疑義時，被授權之帳戶仍將全額扣除帳單所列之金額，若用戶有住址遷移、停用等異動事項，應即向威寶 

電信辦妥各項手續，否則一切損失及責任，概由用戶自行負擔。如確實有溢繳或繳款不足之情形時，則威寶電信於下期帳單中自動扣除或 

增列申請人之費用。 

(8) 若用戶信用卡因遺失、被竊或其他喪失佔有，或遇有停止使用、不續卡、信用卡欠款、新卡未開卡及其他情事，造成扣款失敗因此發生之 

損失及責任，概由用戶自行負擔 

(9) 立授權書人同意，如其他門號併入本授權書扣款之門號合併出帳，自合併出帳開始後，所有門號視同自本授權帳戶轉帳繳款；若分裂帳單 

後另行出帳之門號即不適用於本授權帳號扣款。 

(10) 如有任何疑問，請以手機直撥 580 或 0800-580-986 威寶客服專線洽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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